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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2015年4月9日、

2015年4月10日、2015年4月13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情况说明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三）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四） 经查询，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

票。

（五）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

（一）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1、鉴于公司目前盈利状况以及对公司未来发展的预期，为回报股东，综合考虑公司2014年

度的盈利水平和整体财务状况以及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 董事长施延军先生作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提议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公司2014年度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预案为：以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 （未来股本变动后的预计分配总额不会超过财务报表上可供分

配的范围。 ）

2、实际控制人施延军先生承诺：在公司有关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中审议上述利润分配

预案时投赞成票。

（二）公司董事会对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意见及确认

公司董事会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施延军先生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

承诺后，对该提议进行了讨论，参与讨论的董事人数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1/2以上，一致认

为该提议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本项提议并承诺在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时

投赞成票。

在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施延军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上述提议后， 公司董事在较短时间内

进行了讨论并尽快披露了该提议，尽可能减少了内幕信息传播时间。 在该预案披露前，公司严

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

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与会董事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

预案需经董事会审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六、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已于2015年02月14日披露了《2014年年度业绩快报》，报告中内容与实际情况无重

大差异，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14年年度业绩快报》。

3、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046� � �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15-046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2015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100.66%-162.77%

盈利：

10,465.27

万元

盈利：约

21,000.00

万元–

27,50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

0.0461-0.0603

元 盈利：

0.0230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及销售，地产板块业绩同比略有上升；公司证

券经纪业务收入以及自营业务投资收益同比有较大增长。 因此，综合考虑预计2015年第一

季度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将较2014年同期实现大幅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初步测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进行详

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5-015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2015年3月28日发布了《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并于2015年4月9日发布了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4月13日（周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4月12日（周日）-2015年4月13日（周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13日（周一）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4月12日（周日）15:00至2015

年4月13日（周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3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侯占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56人，代表股份186,089,01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7.5750%。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183,624,28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27.2098％；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53人，代表股份2,464,73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365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3、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刘敏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采用记名表决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

下决议，监事代表李斌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刘敏律师和股东代表陈萍女士、翟姗姗女士担

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185,633,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7553%；反对455,4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24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7,518,72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8.3721%；

反对455,4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6279%；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2、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5,625,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7510%；反对457,7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2460%；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的0.0031%。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7,510,72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8.3435%；

反对457,7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6362%� ； 弃权5,

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204%。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3、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5,616,6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9.7461%；反对466,7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2508%；弃权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

份的0.0031%。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7,501,72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8.3113%；

反对466,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6683%；弃权5,700�

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204%。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4、关于出售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80,627,9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97.0653%；反对455,4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2447%；弃权5,005,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股份的2.6899%。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22,513,024�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80.4780%；

反对455,400�股， 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6279%； 弃权5,

005,7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17.894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刘敏；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结果（监票人签署）；

4、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5、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26� � �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2015-39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因本公司近日正在筹划重要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产生异常波动，经公

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永太科技，股票代码：002326）已于2015年4

月13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目前，相关事项正在推进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上述情况，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永太科技，股票代码：002326）将于2015年4月1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并预计2015年

4月17日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4日

股票代码：600851/900917� � � �股票简称：海欣股份/海欣B股 编号：临2015-006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2、公司及公司相关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2015年4月9日、10日、13日，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董事会就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需要

披露的信息均已对外发布；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2、公司董事会于4月13日收盘后向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松江洞泾工业公司（以下简称"松

江洞泾"）书面发函询问。 松江洞泾回函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3、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

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

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其他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

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600309� � �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2015-21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烟台市幸福南路7号，烟台万华合成革集团有限公司多媒体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1,601,56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3.2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现场会议由公

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李建奎先生、郭兴田先生、刘立新先生、MU�

Simon� Xinming、孟焰先生、沈琦先生、王宝桐先生、马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车云女士、周喆先生、赵军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到会；

3、公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总裁廖增太先生、公司常务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寇

光武先生、监事田洪光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089,226 99.87 21,400 0.00 1,490,937 0.13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057,626 99.87 53,400 0.00 1,490,537 0.13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投资完成情况及2015年投资计划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070,423 99.87 21,400 0.00 1,509,740 0.13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106,626 99.87 4,400 0.00 1,490,537 0.13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089,626 99.87 21,400 0.00 1,490,537 0.13

6、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087,626 99.87 21,400 0.00 1,492,537 0.13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审计机构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087,626 99.87 21,400 0.00 1,492,537 0.13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087,626 99.87 21,400 0.00 1,492,537 0.13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履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58,220,309 97.49 8,400 0.01 1,492,537 2.5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以及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46,403,482 99.55 3,707,544 0.32 1,490,537 0.13

11、议案名称：《关于对公司合营企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013,823 99.86 97,203 0.01 1,490,537 0.13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工商住所及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106,626 99.87 400 0.00 1,494,537 0.13

13、议案名称：《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102,626 99.87 8,400 0.00 1,490,537 0.13

1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1,150,089,626 99.87 21,400 0.00 1,490,537 0.13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1,091,880,317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58,177,309 97.41 53,400 0.09 1,490,537 2.5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8,106,241 97.48 22,300 0.04 1,481,537 2.48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71,068 63.93 31,100 27.98 9,000 8.1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2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8,177,309 97.41 53,400 0.09 1,490,537 2.50

13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

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

2015

年

-2017

年）》

58,222,309 97.49 8,400 0.01 1,490,537 2.5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2、本次议案中，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万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了回避表

决，其所持股份1,091,880,317股在该议案的表决中未计入有效表决权数。

3、本次议案中，议案12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剑英、穆慧明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文

件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738� � �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15025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4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15年4月20日（星期一）下午15:

00-17:00�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举行2014年年度报告网上

说明会，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irm.p5w.

net）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董事长、总裁王平卫先生，副总兼财务总监肖

晓霞女士，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姚广先生、独立董事孔伟平先生和保荐代表人肖鹏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5-01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北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回笼资金，聚焦主业，本公司拟出售全资子公司北

京中科霄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霄云）95%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董事

会授权公司寻找潜在受让方择优出售，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办理标的股权出售暨过

户等手续并适时签署相关协议。

上述事项已经第五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及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详见公告2015-005、006、2015-016号）。 ；

2015年4月12日，公司与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秋知春）签署

《股权转让协议》，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3.7亿元。 现就交易对方基本情况及股权

转让协议主要内容披露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①交易对方名称：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②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③注册地：北京市房山区良乡拱辰北大街1号

④法定代表人：杜颖

⑤注册资本： 2500万元

⑥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11001714652

⑦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自有房地产的物业管理。

⑧主要股东：北京明力华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为850万元；北京凯旅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额为1650万元。

2、锦秋知春出具书面声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与上市公司

及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 且不存在造成上市公司利益倾斜的其他关

系。

3、锦秋知春实际控制人为杜颖。

杜颖，男，身份证号：110105193905171813。

4、收购股权履约能力问题

锦秋知春出具书面声明：截至2015年3月31日，本公司货币资金5亿元，有足够的资金储备,

具备完全的履约支付能力。 同时保证上述股权收购资金不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下

属的控股或参股公司。

5、锦秋知春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559,782,371.08元，资产总计889,205,223.33元，净资产

446,973,019.03元，净利润6,655，122.37元。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甲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95%的股权（下称"标的股

权"）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方式，受让甲方所持的标的公司95%的股

权。

（一）股权转让相关手续的办理及转让价款的支付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书》确定的标的股权的评估值

作为确定依据，标的公司100%股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34186.66万元，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确定

为人民币3.7亿元。

2、甲乙双方一致同意按以下方式办理股权转让相关手续及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①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 乙方以转账方式向甲方支付人民币3700万元作为本次股

权转让的定金。

②鉴于甲方的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街支

行借款人民币13000万元， 并以标的公司名下的位于朝阳区霄云里3号中关村建设大厦的土地

使用权2923.45平方米及全部房屋13178.13建筑平方米向出借方提供抵押担保； 鉴于甲方将标

的公司100%股权质押给大股东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在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完成

标的公司股权质押的解押手续后，2015年4月27日前共向甲方指定账户转账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的50%部分（含已支付的定金），即再支付人民币1.48亿元。 甲方在收到上述款项的五个工作日

内向乙方提供已清偿上述借款的银行证明。

③在甲方办理完成上述房屋及土地解押手续并向乙方提供证明文件后三个工作日内，双

方共同至银行以甲方名义开立共管账户，同时乙方向甲方提供标的公司变更法人代表、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股东会、董事会的改组手续等工商变更所需的资料，双方共同签署工商

变更所需文件。 在甲方通知乙方其向标的公司管辖所属的工商行政管理局提交本次股权转让

变更至乙方名下的登记申请受理通知文件之日， 乙方预先向共管账户内存入本次股权转让款

的剩余50%部分，即人民币1.85亿元。

（二）过渡期安排

1、本协议过渡期内，除财务报表披露的应付、应收费用外，目标公司不发生任何开支。

2、本协议过渡期内,甲方不得以标的公司为协议主体签订任何合同、协议及其他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文件。 若因生产经营确需对外签订的，必须经乙方书面同意后方能签订。

3、过渡期为本协议签署日至股权转让完成日。

（三）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管辖。

2、 所有因履行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应首先通过双方的友好协商予以解

决； 如争议无法通过友好协商予以解决， 则本协议任一方有权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四）协议生效

本协议于以下所有条件最终成就之日生效：

1、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本协议成立；

2、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

3、本协议签署后三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3700万元定金。

协议签署后，公司将积极督促各方履行协议项下相关内容，并就后续进展情况予以及时披

露。

备查文件：

1、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明力华房地产信息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北京凯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2、杜颖身份证复印件；

3、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章程；

4、北京锦秋知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声明函。

5、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证券简称：新中基 公告编号：2015-015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

计审定，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418,183,043.70 954,944,330.50 -56.21%

营业利润

-263,786,101.76 -481,608,675.66

不适用

利润总额

81,459,573.60 -467,698,379.75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15,539.95 -374,736,422.43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152 -0.474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7.48% -158.10%

上升

165.58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2,040,846,694.60 2,705,446,225.64 -24.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15,644,672.77 150,807,050.09 507.16

股本

771,283,579.00 771,283,579.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19 0.196 507.14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2014年预计业绩实现扭亏盈利的主要原因是： 本年度下属子公司天津中辰番茄制

品有限公司与新疆天力建工集团就债务清偿事宜达成债务和解协议， 免除天津中辰番茄制

品有限公司部分债务，预计将对公司2014年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2015年1月1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

《2014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0万元 — 1,300万元，本业绩

快报在预计盈利范围内，与前次披露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0972� � � �证券简称：新中基 公告编号：2015-016号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时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3月31日

2、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50

万元

-664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0.011

元

/

股

-0.0086

元

/

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产品毛利率较低，固定费用较高，导致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净利润为负数。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2015年一季度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15年一季度报告为准，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中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3日

证券代码：000666� � �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5-18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事项进展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2014年3月21日、4月17日、5月16日、6月16日、7月16日、8月15日、9月15日、10月

15日、11月14日、12月15日、2015年1月15日、2015年2月14日及3月14日对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拟对本公司全部已发行H股提出全面收购要约的事项及进展情况进行了公告， 详情请参见本

公司刊载于巨潮咨询网 （http://www.cninfo.com.cn） 编号为2014-28号、2014-34号、2014-37

号 、2014-43号 、2014-47号 、2014-52号 、2014-54号 、2014-56号 、2014-61号 、2014-67号 、

2015-05号、2015-09号及2015-13号公告。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从中国恒天获悉，中国恒天有关本次要约收购事项的可行性讨

论正在继续，尚未就本次要约收购事项形成或签署任何法律文件。

本次要约收购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公司将及时披露与本次

要约收购事项的进展情况。

本提示性公告系根据香港证监会《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第3.7�条做出。根据该第3.7�条，

本公司将于必要时及按月披露有关本次要约收购事项的任何进一步发展， 直至本公司根据

《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公布作出要约的确实意图或决定不进行要约为止。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64� � � �证券简称：天沃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8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对外成立江苏恩高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煤化工设计院（上海）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煤化工"）于2014年12月23日与张志炳教授签订了《合作协议》，决定共

同投资成立技术研究院，其中新煤化工以现金出资人民币7,0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的

70%；张志炳及其科研团队现金出资1500万元、无形资产出资1500万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的30%。 相关公告刊载于2014年12月31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现合资公司已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注册的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新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注册号：320113000266969

名 称：江苏恩高工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住 所：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仙林大学城元化路8号25幢

法定代表人：陈玉忠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石化技术、煤化工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化工设备研发、销售：精细

化工技术、医药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工艺装备销售、技术研发、技

术转让、技术服务：环境治理与节能减排工艺装备销售、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特此公告。

苏州天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 14日

2015年 4月 14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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